2025年度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申报材料

（一）工作量材料要求。
 1.工作量指标计算时间：以评审方式取得现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9月1日（其中2021年度及此后年度评审通过人员，申报高一层级职称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1月1日）；以考试或初次职称考核认定方式取得现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考试或认定通过日期。截止时间均为2025年12月31日。
　　2.门诊工作量、出院人数、参与治疗患者人数、手术/操作人次、调配处方/医嘱数量、检查人次、参与的现场调查或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量等工作量数据须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从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管理系统提取，由所在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在申报系统填报；相关数据无法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提取或所在单位无信息管理系统的，由所在单位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计算提供。工作量相关数据需填报《工作量实绩表》（2025年度版）（在申报系统下载）并进行公示。《工作量实绩表》（2025年度版）中的数据须与系统填报的工作量数据保持一致，凡数据不一致的，不予受理申报材料。
　　3.现职称期间跨单位或跨省工作的，原工作单位的工作量由原工作单位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协助提供，由现工作单位合并计算后申报。执业医师服务基层期间，工作量纳入申报工作量的计算范围，按基层相关专业评价标准条件计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上级医院进修期间符合执业要求的工作量可纳入申报工作量计算范围，按相关专业评价标准条件计算。
（二）专业能力材料要求。
1.病案材料要求。
（1）有病房的医疗类专业申报人，申报时填写取得现职称以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本人主治或主持的、能够体现本人最高业务水平或技术能力的20个病案号（住院号），所提供的病案应涵盖晋升周期内不同年度，系统随机抽取5个病案号（号码务必填写准确，抽取后不得更换），申报人按要求扫描上传抽中的5份完整病案，并撰写5份病案分析。
　　（2）无病房或长期在门诊工作的医疗类专业申报人，提交5份取得现职称以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解决本专业疑难复杂问题、体现本人最高业务水平的病历/案例材料，原则上须为电子病历材料且涵盖晋升周期内不同年度，并撰写5份专题报告。每份病历材料须提供与内容相关的佐证材料，如操作或特殊诊疗记录单、报告单、原始数据报表等。
　　（3）专职从事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非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从事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期间的专业能力材料，可提供院感工作相关的材料（涵盖在院感岗位工作期间不同年度）。
2.评价指标相关材料要求。
（1）需采集临床工作数据的评审专业见《采集临床数据专业目录》（附件3）。有病房的医疗类（含中医类）及护理专业申报人，将由市健研数管中心根据申报人在申报系统所填信息以及医院上传至“深圳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市平台”）的《病案首页关联医务人员对照表》，从市平台提取病案首页数据并生成《申报人员信息自然表》，经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确认无误后，通过国家“临床工作数据提取系统”计算出评价指标结果供评审专家参考使用。临床工作数据采集时间范围在2017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内。申报人所在单位的信息、病案等相关科室，须协助申报人确认市健研数管中心提取的病案首页数据是否准确无误。市外临床工作数据经申报人原所在单位同意后，由申报人原所在单位协助提供给现单位，现单位自行将相关数据导入单机版“临床工作数据提取系统”进行校验，并将导入的《申报人员信息自然表》及病案首页数据刻盘报送市健研数管中心。军队、司法、公安系统等未在“深圳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上报病案首页数据的单位，须自行将相关数据导入单机版“临床工作数据提取系统”进行检测计算，并上传计算结果数据包至申报系统。
　　（2）无病房或长期在门诊工作的医疗类专业申报人只需在申报系统填写质量安全、资源利用、患者管理等评价维度的相关数据。
　　（3）其他专业申报人相关数据，按照申报系统中相应数据栏的要求填写。
（三）工作业绩材料要求。
工作业绩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业绩成果代表作应按照《实施方案》相关专业评价标准条件及附录中的相关要求提供。在申报系统“其他代表作”栏提交的业绩成果代表作类型，原则上不可与其他栏目提交的业绩成果代表作类型重复。每项业绩成果代表作均须同时提交《工作业绩成果代表作选项类型及所用原始资料来源证明》（在申报系统下载）。凡未按要求提供的材料，均视为无效工作业绩材料，对于无效工作业绩材料，原则上不再退回申报人修改，且不再列为参评材料提交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申报人业绩成果代表作等材料的起止时间与工作量指标起止时间一致。其中，申报人提交的论文应可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或“维普网”等平台检索到相关信息。发表于国外专业期刊的论文或外国语言类论文，须提供全篇中文译文及检索报告。申报卫生研究专业高级职称和医学研究专业中级职称所提供的在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须提交相应的检索报告。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统一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检测结果提交职称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评议。申报人提交的中文著作原则上应可以在“国家版本数据中心”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到相关信息。申报人提交的专利、软著等知识产权业绩原则上应可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及分析平台”（网址：https://pss-system.cponline.cnipa.gov.cn/conventionalSearch）、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登记系统”（网
　　址：https://register.ccopyright.com.cn/query.html）或“广东省临床医学科学数据平台”（网址：https://cmsdc.gdhealth.net.cn/web/login）检索到相关信息。
（四）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材料要求。
申报人需在申报系统上提交一份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2500字以内），主要对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情况进行总结。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基本情况（姓名、学历、现职称及取得时间、现聘职称及时间）、从事与申报专业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及取得业绩成果情况、专业特长及经验体会、下一步工作方向等。
（5） 政治廉洁表现与医德医风考核材料。
[bookmark: _GoBack]申报人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申报人进行政治表现与廉洁情况审查，并出具政治廉洁审查意见；负责医德医风考核部门对申报人历年医德医风考核情况出具证明，由申报人提交材料时一并上传申报系统。

